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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实验室废弃化学品预处理

方法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废弃化学品的产生者对生化、医疗和放射性以外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进行安

全预处理；也可供专业废弃化学品处理机构对实验室废弃化学品进行处理处置时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329 废弃化学品术语

GB/T 31190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329 和 GB/T 31190 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预处理 safe pretreatment

在废弃化学品最终处置前，废弃化学品产生者对废弃化学品进行的回收再利用、稀释、中和、氧

化、还原等旨在消除或减少废弃化学品危害的活动。

3.2
垃极包裹处理 containerlzation

一种实验室废弃化学品的处置方法，该法适用于处置少量实验室情性固体废弃化学品，即无毒、

无反应性、不燃、无腐蚀性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

3.3
实验室下水道处理 disposal to the laboratory sewer system

一种实验窒废水的处置方法。少量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剧毒、恶臭、催泪、强腐蚀性及具有反应

爆炸性的除外)经过一个或多个预处理方法处理后产生的废水，如不产生危害、不影响二次处理。可

排入实验室废水排放系统(非市政排水系统)后进行集中二次处理。

4 一般要求

4.1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化学品、应优先考虑预处理以减少危险废弃化学品含量、数量和危险性，不

能利用和预处理的应按照CB/T 31190的要求分类收集和贮存。预处理方法可按照本标准第5章的规

定，也可根据废弃化学品特性选用其他适合的预处理方法，同时可考虑特定废弃化学品在不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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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换利用的可能性。

4.2 实验室安全预处理应由至少两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操作人员在化学实验室进行(如：化

学分析实验室、化学合成实验室等),并要求有相关技术设施。其他专业或无妥善处理废弃化学品的

技术设施的实验室，应将其产生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交给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废弃化学品经营者

进行转运和处理。

4.3 进行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的操作者应充分了解所处理的废弃化学品的来源、组成、性

质以及毒性、反应性等危险特性。进行预处理时应考虑预处理方法的适用性，事先制定预处理方案，

并考虑预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对不明实验室废弃化学品不得擅自处理。

4.4 对于预处理后不能达到最终处理要求(垃圾包裹处理、实验室下水道处理)的实验室废弃化学

品和预处理产生的废水，应严格按照GB/T31190的要求分类收集和贮存，由产生单位统一处理或委

托专业废弃物处理单位处理。

5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预处理方法

5.1实验室废弃化学品预处理一般方法

5.1.1 回收再利用

对实验室产生的大量废试剂应首先考虑回收利用，宜采用精馏、沉淀、结晶等方法进行回收。

5.1.2 稀释

一些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可以通过稀释的方法消减危害。例如，对于含有水溶性易燃溶剂的废液可

充分稀释至不可燃。对于呈现生物累积性、持久性或会降解为毒性更强的物质时不应通过稀释方法处

理。宜采用该法进行预处理的一些常见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参见附录A。

5.1.3 中和

强酸或强碱宜小心中和至 pH 3～11以减少最终处理处置时的危害，宜采用该法进行预处理的一

些常见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参见附录 A。

5.1.4 氧化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中的一些化学品，如硫化物、氰化物、醛类、硫醇等，宜进行氧化处理生成毒

性更小、刺激性气味更小的化合物。宜采用该法进行预处理的一些常见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参见附

录 A。

5.1.5 还原

氧化物、过氧化物和重金属溶液等很多化学品都可通过还原处理为毒性更小的物质。例如，6价

铬可通过加入酸式亚硫酸盐或硫酸亚铁还原成3价铬。宜采用该法进行预处理的一些常见实验室废弃

化学品参见附录 A。

5.1.6 其他可控反应法

对于一些特定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可根据其种类、处理量、产物要求、设备设施等具体情况选

择适合的预处理方法，方法包括蒸发、过滤、离子交换、吸附、溶剂举取、水解、臭氧分解和电

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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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验蜜废弃化学品预处理实例

5.2.1 实验室液体废弃化学品预处理

部分常见的实验室液体废弃化学品的安全预处理实例参见附录 B。实验室液体废弃化学品预处理

后产生的有害周体应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理。

5.2.2 实验室固体废弃化学品预处理

5.2.2.1 实验室固体废弃化学品的预处理主要包括破碎、筛分、粉磨、溶解、分离等工序。实验室

废弃化学品产生者可采用物理法、化学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对实验室固体废弃化学品中的目标物质

进行提取、分离或无害化预处理(例如，废弃电池化学品中的贵金属提取)。

5.2.2.2 对危险性较大的实验室周体废弃化学品(如连二亚硫酸钠、叠氮化钠、周体强氧化物等)

不应擅自进行预处理，应交给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废弃化学品经营者进行转运和处理。

5.2.3 实验室气态废弃化学品预处理

5.2.3.1 实验室产生的少量无组织的气态废弃化学品一般可通过通风装置统一处理。

5.2.3.2 通风系统没有净化装置的，硫化氢、氯化氢、氯气、漠气等气体可用碱液吸收；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等气体可用水吸收，使其生成相应的水溶液。吸收液按实验室液体废弃化学品处理。

5.2.3.3 大量气体或毒性较大的气体参考T业废气处理方法(吸附、吸收、氧化、分解等)。

6 安全

6.1 对实验室废弃化学品进行预处理操作时应做好个体防护。使用防护用品时应参照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符合产品适用条件。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应暴露在能够或可能危害健康的

环境中。

6.2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产生者应备有书面应急程序，以应对实验室废弃化学品预处理时发生的鉴出、

泄漏、火灾等紧急情况。

6.3 对浓度较高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处理时应防止局部刷烈反应和大量放热反应。因此处理时应

一次处理少量废弃化学品。处理剂倒入时应缓慢，并充分搅拌；必要时在水溶性实验室废弃化学品中
加水稀释，以缓和反应速率。

6.4 对实验室废弃化学品进行安全预处理时应充分了解化学品的相容性、反应性。应尽量选择已知
的预处理方法。避免处理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和其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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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一些常见实验壶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的一般方法

表 A.1给出了一些常见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的一般方法。

表A.1 一些常见实验塞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一般方法

废弃化学品类型 预处理方法

弱酸 中和

弱碱 中和

浓酸 希释，巾和

浓碱 稀释，中和

有机酸 中和

有机碱 中和

无机氧化剂 稀释、还原

有机氧化剂 稀森。还原

有毒重金属 还原，氧化

毒性有机物 还原，氧化

还原性水溶液 掩弹，氧化

氯化物、碳化物和含氨溶液 稀释，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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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见实验宝液体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实例

B.1 含6价铬的废液

利用6价铬的氧化性采用铁氧吸附法，在废液中加人硫酸亚铁将6价铬还原为3价铬，再向此溶

液中加入氢氧化钙，调节pH为8~9,放置12 h,溶液由黄色变为无色。

B.2 含砷的废液

利用氢氧化物的沉淀吸附作用，采用镁盐脱砷法，在含砷废液中加入镁盐，调节pH为9.5～

10.5,生成氢氧化镁沉淀，利用新生的氢氧化镁吸附砷的化合物，搅拌，放置12 h,分离沉淀。

B.3 含铅的废液

用氢氧化钙把2价铅转为难溶的氢氧化铅，然后采用铝盐脱铅法处理、即在废液中加人氢氧化

钙，调节pH至11,使废波中的铅生成氢氧化铅沉淀，然后加入硫酸铝，调节pH为7~8,生成氢

氧化铒和氢氧化铅共沉淀，放置，使其充分澄清后，检测滤液铅含量，分离沉淀。

B.4 含汞的废液

用硫化钠将汞转变为难溶于水的硫化汞，然后使其与硫化亚铁共沉淀而分离除去，即在含汞废液中
加人硫化钠，充分反应，再加人硫酸亚铁，使其生成硫化亚铁，将硫化亚铁与硫化汞共沉淀，分离沉淀。

B.5 含镉的废液

用氢氧化钙将镉离子转化成难溶于水的氢氧化镉沉淀。即在镉废液中加人氢氧化钙，调节pH为

10.6～11.2,充分搅拌后放置、分离沉淀。

B.6 含氰化物的废液

利用次氯酸钠或漂白粉的氧化性将氰根离子转化为无害的气体，即先用碱溶液将溶液 pH 调至大

于11后，加人次氯酸钠或漂白粉，充分搅拌，氰化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氮气，放置后检测废液中氯

根离子。对于难分解的氰化物(如：锌、铜、铁、镉、钴等的络合物)以及有机氰化物的废液，必须

另行收集处理；对其含有重金属的废液，在分解氰基之后，必须进行相应的重金属的处理。氯化物及

其衍生物处理时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B.7含氟的废液

在含氟的废液中加人氢氧化钙至废液呈碱性为止，充分搅拌后，放置24h后进行过滤，滤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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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碱性废液进行处理。当此法不能将含氯量降低至8mg/L以下时，要进一步降低含氟量，可用阴离

子交换树脂进一步处理。

B.8 含酸、碱、盐类物质的废液

原则上应将酸、碱、盐类废液分别进行收集和预处理。对一般的稀溶液，可用大量水将它们稀释

到1??下后排入实验室下水道(非市政排水系统)。如果废液相容，可将它们互相中和。或用于处

理其他废液(例如，将废酸集中回收，或用来处理废碱，或将废酸先用耐酸玻璃纤维过滤，滤液加碱
中和，调节pH至?)。对含重金属及氟的废液，应另行收集处理；对黄磷、磷化氢、肉氧化磷、卤

化磷、硫化磷等的废液，在碱性条件下，应用双氧水将其氧化后作为磷酸盐废液，再进行处理；对缩

聚磷酸盐的废液，应用硫酸将其酸化，然后将其煮沸进行水解处理。

B.9 含无机卤化物的废液

将含 AlBr?、AlCl?、SnCL?、TiCl?等无机类卤化物的废液，放入蒸发容器中，撒上高岭土-碳酸

钠(1:1)的干燥混合物，充分混合后，喷洒氨水溶液(1+1),至没有氯化铵(NH?Cl)白烟放出

为止。中和后，静置过夜，过滤沉淀物，检验滤液中重金属离子。

B.10 含一般有机溶剂的废液

这类废液一般包括醇类物质、酯类物质、有机酸、酮和醚类物质等。对于可燃的，一般采用焚烧

法进行处理；对于难燃的且低浓度的废液，可用溶剂萃取法、吸附法等进行处理(例如，烃类及其含

氧衍生物可用活性炭吸附);对于易被生物分解的物质(甲醇、乙醇、醋酸类),可用水稀释后排入实

验室下水道(非市政排水系统)。

B.11 含石油、动植物性油脂的废液

这类废液一般包括己烷、苯、甲苯、二甲苯、煤油、轻油、重油、润滑油、机械油、动植物油脂
及周态和液态脂肪酸等物质。对于可燃的，一般采用焚烧法进行处理。对含机油及重金属的废液。要

保管好焚烧残渣，另行处理；对于难燃的且低浓度的废液，可用萃敢法或吸附法进行处理。

B.12 含氮、硫及卤素类的有机废液

这类废液一般包括吡啶、氨基酸、酰胺、二甲基甲酰胺、二硫化碳、硫酸、硫腺、氯仿、四氯化
碳等。对其可燃性废液，不宜采用焚烧法处理，如采用焚烧处理须采取措施，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有害
气体(如二氧化硫、氯化氢、二氧化氮等〉对大气造成污染；对氯仿和四氯化碳废液，可采用水浴蒸

馏，收集馏出液，密闭保存，回收：对于难燃的且低浓度的废液，可用萃取法和吸附法进行处理；对
氨基酸等易被生物分解的物质废液，可用水稀释后排人实验室下水道(非市政排水系统)。

B.13 含酚类物质的废液

这类废液一般包括苯酚、甲酚、蔡酚等，通常具有可燃性。对其浓度较高的废液，可采用焚烧法

处理；对其浓度较低的废液、可采用氧化法、吸附法或萃取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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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含有天然及合成高分于化合物的废液

这类废液一般包括聚乙烯、聚乙烯醇、聚苯乙烯、聚氯乙烯等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以及木质素、

蛋白质、纤维素、淀粉、橡胶等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对干可燃的且高浓度的废液，可进行焚烧处理，
其中合成橡胶、聚氯乙烯、蛋白质燃烧后产生有害气体，应采取相应措施；对于难燃的且低浓度的废

液，可用浓缩法，将其燃烧；对于淀粉、蛋白质等易被生物分解的废液，可用水稀释后排人实验室下

水道(非市政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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